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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單一性 

一、案件單一性的意義1 

刑事實體法規定「何種行為」構成「何種處罰」，即對刑罰權之構成要

件及法律效果所為之抽象規定。而刑事訴訟乃是確定國家就「特定人」的

「特定行為（犯罪事實）」之具體刑罰權（有無及範圍）所設之程序，亦即

刑事訴訟所確定者，是為國家對個人之刑罰權內容，此又稱案件、訴訟客體

或訴訟標的。 
案件既是指實體法上之刑罰權，則單一案件即是指單一刑罰權，而刑罰

權是針對被告所為之犯罪事實（行為）而存在，則單一刑罰權即是指被告單

一及犯罪事實單一，因此所謂單一案件，兩者都必須屬單一，而被告單一，

就是指一個被告；犯罪事實單一，判斷上則有三種可能： 

事實上一罪： 
 即單純一罪，例如甲一刀砍死乙。 

法律上一罪： 
實質上一罪： 

是指無論行為是單數或複數，只要最後在刑法上仍是構成一個構成要

件之情形，即屬實質上一罪，此際只有一個刑罰權，在訴訟上僅一個

訴訟客體，屬單一犯罪事實，例如接續犯、繼續犯、集合犯、結合

 
1 林俊益（2022），刑事訴訟法概論（上冊），22版，頁161-16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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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、加重結果犯等。 
裁判上一罪： 

指雖然該當數個不同構成要件，但在科刑上僅作為一個刑罰權處置，

在訴訟上因而仍屬一個訴訟客體，屬單一犯罪事實，現行法只剩下想

像競合犯（刑法§55）的類型。 
總計有三種情形，符合任何一種，都屬犯罪事實單一。 

若案件具備單一性，則意味著訴訟客體僅有一個，其本質上即具有不

可分性，如管轄權不可分、起訴不可分（§265）、審判不可分、上

訴不可分（§348Ⅱ）等。因此，判斷案件是否具備單一性，目的在

於確定法院所審理的訴訟客體是否具備不可分性，也可以說是在判斷

該訴訟客體的範圍究竟及於何處（即範圍有多大）的問題。 

最後，因為訴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，所以案件單一性的認定可能會出

現變數，實務見解認為，是否為單一案件是以承審級的法院認定為 

準2，例如檢察官認為A案侵入住居傷害屬分別起意，應實質競合而數

罪併罰，是數案件，但第一審法院仍然可以認定A案是出於一個犯罪

決意而為，因而最後成立想像競合犯；同理，A案雖然第一審認為成

立想像競合，但第二審仍然可以認定是分別起意，最後以實質競合而

數罪併罰論。      
 

最高法院105年度台非字第220號判決（節錄） 
（是否為單一案件以承審級法院認定為準） 

本院按單一性案件在實體法上之刑罰權為單一，在訴訟法上自亦無從分割

（即訴訟關係亦屬單一），無論起訴程序或上訴程序皆然。起訴之犯罪事

實，究屬為可分之併罰數罪，抑為具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

罪，檢察官於起訴時如有所主張，固足為法院審判之參考，然法院依起訴之

全部犯罪事實而為觀察，本於獨立審判之原則所為認事、用法職權之適法行

使，並不受檢察官主張之拘束，而上級審法院基於審級制度之作用，亦不受

下級審法律見解之拘束。在上訴程序，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亦

規定：「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，其有關係之部分，視為亦已上訴。」所謂

 
2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非字第220號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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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 

「有關係之部分」，係指法院認具案件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上

一罪，判決之各部分在審判上無從分割，因一部上訴而其全部必受影響者而

言。於檢察官以裁判上一罪起訴之案件，法院審理結果若認檢察官起訴被告

之犯罪事實其中一部分有罪，其餘部分不能證明其犯罪，而於主文諭知有罪

部分之判決，另於理由說明其餘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，或全部不能證明犯

罪，而諭知被告無罪時，檢察官雖僅就其中一部分提起上訴，但如上訴審法

院認上訴部分係合法上訴，且與未上訴部分在訴訟上具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

之案件單一性關係時，其上訴效力自應及於未上訴之「有關係之部分」，故

該未上訴部分，基於訴訟單一性關係，尚不能拆離而先行確定。此際，上訴

審法院基於公訴不可分、上訴不可分及審判不可分之原則，並不受下級審法

院見解之拘束（例如下級審法院認為不能證明犯罪部分，上級審法院仍可為

相異之認定是），仍應就全部予以審判，俾免就訴訟關係單一性案件而為裂

割判決，此與檢察官起訴後刑法修正刪除牽連犯、連續犯無涉。 

二、案件單一性的效果－不可分效果 

傳統見解3： 
 案件單一性的效果乃在於不可分。所謂不可分，是指對於犯罪事實之一

部所為的訴訟行為，效力及於他部。在刑事程序中，有審判權不可分、

管轄權不可分、起訴不可分（§267）、審判不可分、自訴不可分

（§343、§267）、上訴不可分（§348）、既判力擴張等意義。並注

意，案件是否單一，屬訴之效力問題，與偵查無關，所以沒有偵查不可

分，也沒有不起訴不可分。    
：A案若是甲（被告單一）侵入住宅重傷乙，則屬出於一個犯罪決

意而為之一行為，成立數罪侵害數法益，成立想像競合犯，是裁

判上一罪（犯罪事實單一），所以本案屬單一案件，一部是甲侵

入乙住居，一部是甲重傷乙，若對侵入住居罪起訴，效力依

§267及於重傷罪（起訴不可分），並且起訴範圍等於審判範圍

（審判不可分），所以法院應該就全部的犯罪事實審判，而審判

 
3 針對傳統見解的介紹與說明，見林鈺雄（2023），刑事訴訟法（上冊），12版，頁

281-28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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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既判力發生的前提，所以既判力範圍也會因此擴張及於重傷罪

部分（既判力擴張）。 

實務見解： 

爭點1 起訴不可分－犯罪事實之一部擴張（有罪有罪不可分）  
實務見解將§267限縮解釋，認為起訴的犯罪事實（顯在性事實）若要

及於未起訴的犯罪事實（潛在性事實），則以犯罪事實皆屬有罪且具不可分

關係為前提4。以A案甲侵入乙宅重傷乙為例，若檢察官起訴侵入住居罪（顯

在性事實）部分，依照實務見解，若起訴效力要及於重傷罪（潛在性事實）

部分，則兩者除了必須是單一案件之外，還必須要均為有罪，才能依§267
規定，讓起訴的效力範圍擴及於全部。 

總結來說，依照實務見解，必須要： 
案件具備單一性（被告單一與犯罪事實單一）。 
犯罪事實之間均屬有罪。 

始能依§267產生擴張效力。實務見解稱之為犯罪事實之一部擴張（顯

在性擴張到潛在性）。 
 

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643號判決（節錄） 
（案件單一性之內容、有罪有罪不可分） 

單一案件之內容5： 
單一性案件，由於在實體法上之刑罰權單一，在訴訟法上為一個審判客

體，就其全部事實，自應合一審判，不得割裂為數個訴訟客體；是以此類

案件之追訴、審判，應適用起訴不可分、審判不可分及上訴不可分諸原

則，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、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等規定自

明。而單一性案件，包括事實上一罪暨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（如接續

犯、繼續犯、集合犯、結合犯、吸收犯、加重結果犯等屬之）及裁判上一

罪（如想像競合犯及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、連續犯等屬之）案件。 

 

 
4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643號判決。 
5 括號數字與小標題是本書額外添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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有罪有罪不可分： 
至所謂「單一性不可分」，必須全部事實之各部分俱成立犯罪，始足當

之，如其中部分有應為無罪、免訴或不受理判決，即與有罪部分無不可分

關係可言。 
是否為單一案件以法院為準： 

至於法院審判案件認定全部事實是否具有不可分關係之單一性，並不受檢

察官（或自訴人）起訴或上訴見解之拘束，其以不可分之單一性案件起訴

者，法院固可認定係可分之數罪案件而為數罪之諭知；其以可分之數罪案

件起訴者，法院亦可認屬不可分之單一性案件而為合一之判決。  

爭點2 犯罪事實之一部減縮  
與犯罪事實之一部擴張的概念不同，犯罪事實之一部減縮是指檢察官起

訴全部犯罪事實，但法院卻認為案件具備單一性，並且其中一部有罪，他部

無罪、免訴或不受理，這時因為案件屬單一，實體法上只有一個刑罰權，程

序法上的訴訟客體只有一個，實務見解認為主文只要諭知有罪部分，剩下無

罪、免訴或不受理部分，於理由欄當中說明不另為無罪、免訴或不受理之諭

知即可6。 
同樣以A案舉例，假設檢察官將甲侵入住居重傷乙的全部犯罪事實起

訴，但法院審理後認為屬單一案件，重傷部分成立犯罪但侵入住居部分

認為無罪，這時法院應在主文部分諭知甲成立重傷罪，並於理由欄內說明不

另為侵入住居罪部分無罪之諭知。 
 

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841號判決（節錄） 
（犯罪事實之一部擴張與減縮） 

裁判上一罪案件，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，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

七條規定，其效力及於全部，受訴法院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，對於未經起訴

 
6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841號判決（僅處理另一部為無罪之諭知情形）、最高法院

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判決（處理另一部為無罪、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情形），以

及§348Ⅱ立法理由：「……又本項但書所稱『無罪、免訴或不受理者』，並不以在

主文內諭知者為限，即第一審判決就有關係之部分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無罪、免訴或

不受理之諭知者，亦屬之，附此敘明。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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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其餘事實，應一併審判，此為犯罪事實之一部擴張；同理，檢察官所起訴

之全部事實，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不能證明犯罪或行為不罰時，僅於判

決理由內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，毋庸於主文內為無罪之宣示，此為犯罪事

實之一部縮減。  

 

有罪有罪不可分的矛盾7 
案件單一性的判斷，除了必須要被告與犯罪事實單一之外，實務見解

尚認為犯罪事實必須均為有罪，此時才會產生不可分效力。然而，是否為

有罪，要等到判決結果出爐時才會知道，如此一來便會導致起訴是否依照

§267發生不可分效力，全然繫諸於法院之決定。§268所揭示的不告不理
原則，本應是由檢察官的起訴範圍來拘束法院的審理範圍，現卻因為有罪

有罪不可分的限縮解釋，導致實際上是由法院的審判結果來決定檢察官的

起訴效力範圍，這等於是顛覆了整個控訴原則。 
此外，由於起訴效力是否具備不可分性，取決於法院的審理結果，而

且是承審法院的審理結果，所以起訴或上訴的效力範圍在整個審理程序中

都會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，必須要等到判決確定時，才能夠據此反推起訴

或上訴的效力範圍究竟有多大。然而，邏輯上果真能如此嗎？ 
以A案甲侵入住居重傷乙，而檢察官僅起訴侵入住居罪部分為例，倘若

法院沒有審理重傷罪的部分，要從何判定其是否有罪或無罪？倘若認為重

傷罪部分屬無罪，依照實務見解可以逆向推斷原初起訴效力結果並不因

§267及於重傷罪部分，這時法院反而會認為依§268不能審理重傷罪部
分。如此一來，法院便是一方面因審理過重傷罪部分而認定其無罪，另一

方面則認為重傷罪部分不在起訴的效力範圍內，實際上已經審理過的東西

卻說依法其實不應審理，這樣的見解顯然是有矛盾的。 
即便如此，實務見解還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，各位讀者在案件單一

性與同一性章節的學習與作答時，應特別注意實務見解的操作，以免與爭 
 

7 整理自林鈺雄（2023），刑事訴訟法（上冊），12版，頁292-295。 

專 題 研 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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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 

點分數失之交臂。 

 

爭點3 函請併辦與追加起訴  
函請併辦－以單一案件為前提： 

 所謂函請併辦，法無明文，其是指檢察官發行政公函給法院，促使法院

注意及審理因起訴顯在性事實所及的潛在性事實部分。因為依照§267
之規定，檢察官就顯在性事實起訴，效力會及於潛在性事實，該潛在性

事實既然已屬起訴範圍所及，本來就屬於法院的審理範圍，但犯罪事實

複雜，有時檢察官或法院也是在訴訟程序當中才發現案件全貌，為避免

法院沒有審理到潛在性事實部分，同時也兼顧§267起訴不可分的擴張
效力，檢察官這時便會用函請併辦的方式，促請法院注意該潛在性事實

而審理之。    
：A案甲侵入住居重傷乙，若檢察官原本只有針對侵入住居罪而起

訴之，但審理中發現甲有重傷的情事，由於論罪上甲應屬成立侵

入住居罪與重傷罪之想像競合犯，是單一案件，所以理論上依照

§267起訴的效力範圍應該要及於重傷罪才是，為免法院遺漏，

這時檢察官便會用函請併辦的方式，促使法院注意重傷罪的部

分。 
 依照實務見解，若法院最後認為侵入住居罪部分成立，重傷罪亦成立，

兩罪成立想像競合而屬單一案件，則原本檢察官起訴的潛在性犯罪事實

（侵入住居罪），便會依§267而及於潛在性犯罪事實（重傷罪），所

以就算一開始檢察官沒有就潛在性事實（重傷罪）起訴，法院對其之審

理也非訴外裁判，與不告不理無違。 

由此可知，因為函請併辦是在§267起訴不可分擴張效力的前提下所

為，所以其本身僅有提醒法院注意審理潛在性事實部分之功能，本質上

並非訴訟上請求8。以前述A案為例，雖然檢察官認為原本起訴的範圍

 
8 最高法院82年度第8次刑庭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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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侵入住居罪）會因§267而及於重傷罪，而向法院函請併辦該重傷罪

部分，然而若法院後來認為重傷罪非屬有罪，或者是有罪但非與侵入住

居罪屬單一案件關係，則此時因不符合實務見解就§267之限縮解釋，

所以倒推回去，檢察官的起訴範圍當然不及於重傷罪，因而： 

法院依§268不能審理重傷罪部分。 
重傷罪部分雖經函請併辦，但因其非訴訟上請求，故法院未為審判並

非告而不理，與§379無關。 
從性質上來看，函請併辦必須要以單一案件為前提。 

 
最高法院82年度第8次刑庭決議 
（函請併辦性質並非訴訟上請求） 

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二款所謂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，其

在第一審法院，係指起訴、自訴（或反訴）之事項而言。至案起訴後，

檢察官認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他部分事實，函請併辦，此項公函非屬訴

訟上之請求，目的僅在促使法院之注意，法院如果併同審判，固係審判

不可分法則之適用所使然，如認不成立犯罪或無裁判上一罪關係，縱其

未為任何諭知及說明，亦不能指為違法。  
追加起訴－以非單－案件為前提： 

 §265Ⅰ：「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

誣告罪，追加起訴」。 
依照實務見解9，追加起訴的意義有兩個： 

與已經起訴之案件，屬無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相牽連犯罪或本罪之誣

告罪，在原起訴案件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所追加之獨立新訴。 
俾便及時與原起訴案件合併審判，以收訴訟經濟之效。 

 因此，對實務見解而言，追加起訴必須注意： 
追加起訴以無案件單一性為前提10： 

因為追加起訴本身的性質是提起新的訴訟，所以其與已經起訴的案

件，必須以不具備案件單一性為前提，否則若是屬於單一案件，則該

 
9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698號判決。 
10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698號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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